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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色微阴，长兴县一处鱼塘边出奇安

静。汪某付了2200元，接过一张“5小时钓

鱼票”。

池塘边，几十支鱼竿如利箭般指向池

心，空气中弥漫着鱼饵的腥气和一种无声

的紧张。汪某甩竿入水，目光紧锁浮漂。

这已是汪某近几个月第10次踏进这个鱼

塘，每一次，他都怀着“下一竿就能翻身”的

赌徒心理……

这个对外宣称“家庭休闲垂钓”的鱼

塘，看上去和别的钓场没啥区别：十来亩水

面，50个钓位，从早上6点半开到晚上11

点。但它的规矩，透着不寻常。想来这里

甩一竿？可以，先交钱——每小时440元，

而且至少买5个小时。这意味着，进门门槛

就是2200元。

这里的钓客们，盯上的可不是普通的

鱼。塘里游着的，很多是背负有“特殊使

命”的“标鱼”。它们身上挂着带有二维码

的塑料牌，牌子上的字，直接决定了钓到它

的人的“财运”。

根据警方获取的内部清单，这些“福利

鱼”名目繁多：最“普通”的一种，牌子上写

着“1积分”，这样的鱼，塘里放了260条，钓

到一条，就能记1000分；高级一点的，有写

着“10场”的牌子，鱼塘里共放了12条，值

20000分；还有两种堪称“头奖”，一种是

“50 场”的鱼，只有 3 条，但是一条就值

100000积分，还有一种是“150场”的鱼，只

有2条，一条就值300000分。

塘主对外声称，这些积分只能用来抵

扣以后的钓鱼费用，不能换钱。但几乎所

有熟客都知道，积分就是钱，1分就是1块

钱。钓到“50场”的标鱼，就能获得10万积

分，也就是10万元现金。

“标鱼出水了！”人群中一阵骚动。那

天下午没过多久，汪某的浮漂猛地一沉，他

心脏也跟着一紧。奋力收竿，一条大青鱼

破水而出，水花四溅。旁边几个人立刻围

了上来，不是帮忙，而是熟练地翻开鱼唇检

查——鱼钩必须正正扎在上唇中央，这叫

“正口”，这样才算“有效中奖”。

当看清鱼身上那枚明黄色标牌时，有

人低呼了一声“50场”，汪某的手有些抖，这

不是因为鱼沉，而是他知道，这小小的塑料

牌，即将换来一笔惊人的财富。

“这场次我不要，换钱。”汪某找到鱼塘

管理员“阿胜”。当晚，扣除钓场人员的“辛

苦费”“彩头”之类的，汪某的银行卡到账

94000元。

这绝非一场简单的“运气游戏”，而是

一个组织严密、流

程清晰的赌博产业。

以周某、吴某为首的团伙，

对此进行了公司化运营。

他们招募专人负责不同环节：有人

严格审核是否“正口”，防止纠纷；有人管理

鱼塘，负责放水、补充“标鱼”、投放饲料，维

持这个“赌池”的活跃度；有人通过网络群

聊、“激励”赌客拉赌客的方式，吸引着各地

“钓友”前来一试身手……

在高额回报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人

抱着“搏一把”的心态加入。他们支付数千

元的入场费，购买昂贵的饵料，在塘边一坐

就是一天，每一次抛竿都充满了对暴富的

期待和对输光的恐惧。资金在暗中汹涌流

动，仅警方已查实的单个场次，涉及金额就

超过10万元。

经过数月秘密侦查，长兴县公安局掌

握了该犯罪团伙的大量犯罪证据。日前，

长兴公安泗安派出所、和平派出所联合县

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在杭州、长兴等多地

同步收网，将周某等5名核心犯罪嫌疑人抓

获。

目前，5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已被刑

拘，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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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

旅行社收取“超龄费”等行为，意味着其

认可了提供更高标准服务的对价，其保障责

任理应相应提升；当事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明知自身

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参团旅游，对自身

的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日前，湖南省

邵阳市大祥区人民法院据此作出判决。

此前，某公司为客户策划了一次旅游

活动，由某旅行社提供旅游服务，该旅行社

向年龄超过65周岁的人员收取每人800

元“超龄费”。68岁的王某在交纳了“超龄

费”后参团旅行。旅行第四天，从早上7时

30分开始，王某随团先后经历商场购物、

爬山观景、篝火晚会和夜市游览等项目，至

当天22时20分返回酒店。在酒店等待电

梯时，王某因身体不适导致呕吐晕倒，被紧

急送医抢救，最终因急性呼吸循环衰竭、高

血压而离世。

王某子女与某公司、某旅行社就赔偿

问题争执不下，遂向大祥区法院提起诉讼。

王某的子女认为，公司和旅行社未对

老人的疾病尽到审核义务，未对出行风险

尽到告知义务，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

行程具有因果关系，要求两被告连带赔偿

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各项损

失共计80万元。

某公司和某旅行社认为，王某的死亡

系因自身突发疾病而导致，且事先未告知

存在身体不适，事发后两被告积极实施了

救助义务，故其死亡与两被告没有直接因

果关系。

法院审理后认为，某旅行社作为旅游

经营者，对游客负有必要的提示和救助

义务，且对 65 周岁以上的游客收取了

“超龄费”，应负有更高的保障义务，但未

能证明向王某告知旅行途中的安全注意

事项和游客不适宜参加旅行活动的情

形，亦未证明在旅行前询问过王某的个

人健康状况，且本次旅行行程安排较紧、

游玩时间较长，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

年团员的身体负担，故对王某的死亡后

果存在一定过错。

某公司作为此次旅游的策划者和组织

者，明知王某年满68岁，但未对其身体状

况询问摸底，亦未证明向王某告知了安全

注意事项和出行风险，且未提前审查行程

安排是否合理，故对王某的死亡后果也存

在过错。

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身

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

仍坚持报名参团旅游，且未主动向两被告

告知自身健康状况，对自身的死亡结果存

在主要过错。

法院认定王某死亡的合理经济损失为

691586元，依法作出判决：王某对其死亡

后果承担60%的责任、某旅行社承担25%

的责任、某公司承担15%的责任。

判决后，三方均服判息诉。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七十

九条第三款，旅游经营者组织和接待老年

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

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由该规定可知，旅游经营者不仅要提

供符合标准的服务，更应主动履行与这几

类游客的年龄、身体状况相适应的风险告

知、健康询问、行程审慎安排等义务。旅行

社收取“超龄费”等行为，意味着其认可了

提供更高标准服务的对价，其保障责任理

应相应提升。

某公司作为活动的发起方，并非可以

“一托了之”，对于活动性质、参与对象、合

作方资质及行程的基本合理性，也负有审

查义务，对于可能影响游客安全的重要信

息负有告知责任，不能因委托第三方而免

除自身法定义务。

作为旅游者，特别是患有基础疾病的

老年人，在出行时必须对自身的健康状况

有清醒认识，如实告知相关信息并随身携

带好药物，在行程中密切关注身体变化，量

力而行。

老人交了“超龄费”后在旅游中离世，责任谁负？

钓起一条大青鱼钓起一条大青鱼，，进账进账9400094000元元
这个鱼塘开的不是钓局，而是赌局

以案说法：

休闲还是赌博？
关键看这几点

同样是交钱钓鱼，怎么区分是

正常娱乐还是涉嫌赌博？长兴警

方结合此案，给出了清晰的界定：

看目的和本质。正常垂钓：消

费者花钱购买休闲服务，享受钓鱼

过程，钓获的鱼通常自己带走或按市

场价卖给塘主。核心是休闲消费。

“竞钓赌博”：参与者支付的高额费用

实质是“赌本”，目标是通过钓取特定

“标鱼”获取数十倍、数百倍于赌本的

金钱回报。核心是以钱博钱。

看规则设置。正常垂钓：收费

合理，与当地消费水平相符。鱼的

价值就是市场上的鱼肉价值。“竞

钓赌博”：门槛极高，设置远超寻常

的入场费，过滤掉纯休闲玩家，吸

引赌徒；奖励畸形，设置价值（如10

万元）与物品本身价值（鱼的正常

市场价）完全脱钩的“大奖”，建立

“一本万利”的诱惑；现金兑现：虽

对外声称积分只能消费，但内部通

行直接兑换现金，完成赌博闭环。

看组织形态。开设赌场往往具

有组织性、稳定性和持续性，内部有

明确分工，参与者以营利为目的，赌

资巨大。合法经营则无此特征。

所谓所谓““标鱼标鱼””

警方抓获嫌疑人警方抓获嫌疑人

涉案钓场涉案钓场


